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公告编号：2022-089 号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本公司”或“金科股

份”）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公司部关注函〔2022〕第 269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对问询函所关

注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和确认，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了书面回复，现将回函

内容公告如下： 

问题 1：请你公司说明是否存在票据支付违约情形，如是，请说明具体情况，

包括涉及业务主体、具体业务事项、业务模式、发生时间、发生金额、变动情

况、截至目前余额、实际违约情况等，以及你公司拟采取的后续安排。 

公司回复： 

所涉事项为公司名下并表项目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向公司供应商以开具商

业承兑汇票的方式支付工程进度及材料款，该商业承兑汇票的承兑人为本公司；

相关供应商收到商业承兑汇票后与天津联融商业保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联融保理”）签订保理合同，供应商向联融保理申请有追索权的国内保理业务，

并将其持有的商业承兑汇票为联融保理提供质押担保，联融保理据此向供应商提

供保理融资额度。 

自 2021 年 4 月至本回函日，相关供应商与联融保理开展该类型保理业务金

额累计为 18,147 万元，截至本回函日公司未按期向联融保理兑付的商业承兑汇

票余额为 4,407 万元，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0.11%，未达到《股



 

票上市规则》第七章相关规定的信息披露标准。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项目公司名称 供应商名称 
开票金额

（万元） 
开票日期 到期日期 

1 
成都金瑞盛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四川省佳宇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1,602.96 2021 年 5 月 21 日 2022年5月12日 

2 
资阳金泓瑞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重庆华硕建设有限公司 598.57 2021 年 4 月 22 日 2022年4月20日 

3 
资阳金泓瑞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重庆华硕建设有限公司 348.43 2021 年 4 月 22 日 2022年4月20日 

4 
内江金科弘景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华硕建设有限公司 309.01 2021 年 4 月 22 日 2022年4月20日 

5 
内江金科弘景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华硕建设有限公司 244.96 2021 年 4 月 22 日 2022年4月20日 

6 
成都金盛泽瑞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华硕建设有限公司 1,303.51 2021 年 4 月 22 日 2022年4月20日 

合计 4,407.44   

上述商业承兑汇票到期未能按期兑付存在客观原因，公司正在和联融保理协

商解决问题，对其采取诉前保全方式冻结公司商标以及部分资产的行为并不认

可。 

 

问题 2：请你公司结合相关媒体报道，核实说明你公司核心商标、部分银行

账户及股票等相关资产被查封冻结事项是否属实，如是，请详细说明相关资产

被查封冻结时间、被查封冻结资产的具体情况、涉诉事项及其进展等，可能对

你公司生产经营、治理结构等造成的影响，相关资产是否存在被司法处置的风

险，你公司已采取或拟采取的解决措施及期限，你公司是否按照《股票上市规

则》第七章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披露义务；如否，请尽快予以澄清说明。 

公司回复： 

联融保理针对上述到期未兑付商业承兑汇票的情况，向法院提起诉讼，截至

本回函日，公司经核查后确定的冻结资产包括公司商标（无账面价值）、两家项

目公司银行账户（申请冻结金额为 844.00 万元，实际冻结金额为 424.94 万元）、

公司所持金科服务 H股流通股股份（冻结股份数量为 1,458,828 股）。 

截至本回函日，公司已经收到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发出传票，根据《民事



 

起诉状》显示，本案系联融保理向本公司及资阳金泓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起

的诉讼请求，标的金额为 348.82 万元，目前一审尚未开庭；除此以外，公司尚

未收到法院其它相关诉讼文书。 

本次商标冻结不影响商标正常使用，亦不影响我司对该等商标的其它专用

权，亦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销售等经营活动使用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上述银行

账户、H股流通股股份冻结也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重大影响，在

相关诉讼法院生效判决作出之前上述资产不存在司法处置风险；公司将根据客观

事实妥善解决相关事项。 

截至本回函日，该诉讼涉及实际冻结公司银行账户资金、H股流通股股份金

额约为 3,016 万元（其中 H 股价值以 2022 年 6 月 9 日收盘价，人民币兑港币汇

率按照 1:0.85 计算），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0.08%，未达到《股

票上市规则》第七章相关规定的信息披露标准。 

公司提示投资者关注商标存在因法院生效判决而影响我司商标专用权的风

险，公司将确保该风险不会实质性发生，公司有能力通过协商等方式妥善解决债

务纠纷及公司商标等资产冻结事项，维持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 

 

问题 3：请你公司进一步梳理排查是否存在其他金融债务违约的情形，以及

涉及的诉讼仲裁、相关资产被查封冻结等的具体情况，说明相关事项可能对你

公司产生的后续影响，你公司是否具备足够债务偿付能力，是否存在流动性风

险，已采取或拟采取的防范应对措施，你公司是否就相关事项及时履行披露义

务。 

公司回复： 

截至本回函日，公司涉及的债务违约，以及诉讼仲裁、账户资金冻结、资产

冻结等情况均未达到信息披露标准，未来如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达到信息披露标准

的，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针对可能存在债务违约风险的融资，公司根据央行、银保监会“区分项目风

险与房企风险，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不搞一刀切”的监管精神，与各合作



 

金融机构一方面积极争取新增融资投放置换部分存量融资，另一方面协商调整存

量融资还款节奏和期限，尽可能减少净偿还额度，保留现金流支持公司良性循环、

稳健发展。 

且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8 日完成公开债券“20 金科 03”的展期工作，并按

照展期方案完成首期 10%债券本金及利息支付；针对后续即将到期或具有回售选

择权的债券类融资，公司将压实偿债主体责任，积极与持有人进行沟通，妥善协

商回售方案及还款安排。 

近期房地产行业政策有所放松，各地房地产调控政策已出现边际改善趋势，

但受疫情和政策传递时效性的影响，行业销售回款企稳回升尚需时日，公司现金

流可能存在阶段性承压。公司专注于房地产开发业务，截止 2021 年末，公司及

所投资公司土地储备面积超 6,591 万平米（不含已售面积），在建面积达 6,096

万平米，其中主要为住宅业态，全国在建项目约 400 个；公司合并报表归母净资

产规模约 389 亿元，合同负债金额（预收购房款）约 1,246 亿元。 

 

问题 4：请你公司结合前述问题，核查说明你公司股票是否存在《股票上市

规则》第 9.8.1 条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

情形。 

公司回复： 

经公司核查，公司涉及的金融负债违约、诉讼仲裁、资产查封冻结事项不会

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且不存在未来三个月不能恢复的情形；截至本回

函日，公司主要的银行账户资金不存在被查封冻结情况。 

综上，公司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 条第（五）项、第（六）项规

定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六月十二日 

 


